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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罪案
   目擊罪案

致電報案熱線
親身報案

或
993

1111111

22222222222

由當值警員為被害人/證人錄取簡單口供
(必須提供身份資料及聯絡方式)

緊急情況
(如縱火或謀殺案等)

司法警察局人員會即
時前往案發現場
搜集證據

注意：儘量避免移動犯罪現
場的證物。必要時，才採取
適當方法保存證據。

非緊急情況
(沒有即時取證必要或

沒有需要緊急救助的情況)

報案及緊急行動中心當

值人員會將個案轉介予

專屬調查單位跟進

注意：如屬準公罪或私罪的
案件，必須親身到司法警察
局聲明追究刑事責任，警方
才能夠立案處理。

專屬刑事調查部門收到案件後，為更深入
地瞭解案情，會邀請被害人/證人親身前
往司法警察局錄取更詳細的詢問筆錄。

立案後，案件交由專屬刑事調查部門跟進，
同時會向被害人發出通知書，並將立案情況
通知檢察院。

司法警察局根據被害人/證人的口供及所
得資料對案件進行偵查。

如犯人被逮捕，在取證程序
有需要時，有可能要求被害
人/證人進行認人程序。

案件偵查完畢，
司法警察局將案
件移送檢察院。
同時向被害人發
出通知書，通知
其案件已移送檢
察院。

市民參與的程序

司法警察局進行的程序

如檢察官認為證據不足夠，或發現案件有新疑點
需要補充偵查，會將案件交回司法警察局繼續調
查，如有需要會再次通知被害人/證人到司法警察
局提供資料。

由此可見，刑事程序當中的每一個階段都需要警民合力參

與，有賴雙方的共同推進，才能達到防罪滅罪的目的。

可能發生的後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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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犯罪行為屬準公罪性質，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的
有關規定，被害人或其代理人必須親身到司法警察局
聲明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警方才能夠立案處理。

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傷人)

普通盜竊

盜竊車輛 恐嚇 性騷擾

信用之濫用

部分屬 性質的犯罪行為

對兒童之性侵犯

侵犯住所

侵入私人生活

而其他法律沒有規定為準公罪及私罪的犯罪行為，均
屬公罪性質，只要一收到犯罪消息，警方便可以立案
進行偵查。

部分屬 性質的犯罪行為

當犯罪行為屬私罪性質，被害人必須委託律師進行自
訴，方能推動有關程序的進行。

部分屬 性質的犯罪行為

誹謗公開及詆毀

濫用特定親屬之擔保卡或信用卡

侮辱

搶劫

強姦

偽造文件

縱火

有組織犯罪(黑社會)

賄賂

販賣毒品

家庭暴力將假貨幣轉手

參與毆鬥 吸食毒品

殺人綁架

然而，部分罪行如涉及加重或

減輕情節，都有可能改變犯罪行

為的性質。加重或減輕情節取決

於涉及金錢的多寡、被害人的傷

害嚴重程度、被害人是否為公務

員或未成年人、以及法律規定的

一些特別情節等等。

如欲了解每一犯罪的法律規

定，請參閱澳門《刑法典》。


